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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利州区 2023 年第 15 批次建设用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保障广元市利州区 2023 年第 15 批次建设用地，确保征地工

作顺利开展，切实保障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市

征地补偿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现将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的范围、现状、面积、地类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权属、地类、面积等，以《土地勘测定界

报告书》（图）作为依据，已在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征收土

地预公告》中予以公告明确。需征收盘龙镇上石村 4、5、6 组集

体土地，共计 48.8901 公顷。 

二、征收主体 

征收主体：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 

征收部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征收实施单位：盘龙镇人民政府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

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

发建设需要用地，该集体土地作为广元市利州区 2023 年第 15 批

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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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收补偿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三）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四）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及相关规定； 

（五）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

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 号）； 

（六）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广元市利州区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广利府发〔2020〕8 号）； 

（七）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 

五、征地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规定，土地补

偿和安置补助费以区片综合地价的方式核算。具体按照广元市利

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广元市利州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

地价标准的通知》（广利府发〔2020〕8 号）执行，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按照区片综合地价的标准，以 3.5:6.5 的比

例划分。 



 

  — 4 —  

（二）房屋、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各户的房屋、附属设施及其他地上

附着物具体补偿种类和数量，以现场调查登记幵经公示无异议的

补偿登记表为准，具体补偿金额在补偿登记公示期满后，按照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等文件规定补偿标准进

行核算；文件规定以外的补偿项目，参照规定中相近情况补偿；

不能参照文件执行的，按照市场价栺和实际损失给予合理补偿。

青苗补偿费按广元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年产值标准执行。 

六、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给予补偿后，按照《广元市征收农

村住房货币安置标准》（广府发〔2018〕13 号）相关规定，对

符合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及家庭成员，给予货币安置。 

七、社会保障 

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

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 号）等文件规定，被征地失地

人员按照自愿原则，纳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范围。 

八、其它需说明事项 

（一）征地拆迁工作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征地拆迁实物量

调查登记情况及复核结果、补偿标准、被征地农民和拆迁安置等

情况，全部予以公示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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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征收人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3 日，

到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进行补偿登记。 

（三）如群众对本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意见或者要求听证

的，请在公告有效期内向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拆迁

办公室提出（地址及电话：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明德路 5 号

0839-3411352）。 

（四）本公告时间为2023 年7 月 14 日至2023 年8 月13 日。 

特此公告。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